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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峰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三级高级检察官）

美国法官基本上都出自杰出的律师，

检察官与律师之间也可以相互流动， 法律

职业旋转门不仅促进了美国法律职业共同

体的形成发展， 对美国法治社会的成熟完

善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职业存在着体制

内外之分， 法官、 检察官属于体制之内，

律师属于体制之外， 高校从事法律教学研

究的学者则介于体制内外之间， 虽然大都为

事业编制，但相比于法官、检察官，拥有更多

的工作自由度，也可以算是“准”体制外。 由

于体制内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法官、 检察

官辞职做律师、 进高校的情况较为常见，

律师、 高校学者进入体制成为法官、 检察

官的则较为少见。 体制之隔导致了不同法

律职业群体间低频率、 单向度的流动， 也

造成了法官、 检察官、 律师与学者之间难

以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形成充分认同，

反而长期彼此缺乏了解与信任， 甚至抱有

偏见， 无疑这一状况并不利于依法治国建

设目标的实现。

自 2015 年起， 上海在全国率先面向社

会从律师与法学学者中公开遴选法官与检

察官。 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

作， 非常有幸在 2017 年报名并经法官、 检

察官遴选委员会遴选成为一名三级高级检

察官， 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从事民事行政

检察工作。 从学者成为检察官， 我深感这

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 也是一项沉重的责

任。 通过社会公开遴选制度这扇法律职业

旋转门， 让我对体制内外不同法律职业转

换有了亲身体验与感悟。

在法治理性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度。

长期处于学术圈的高校法学学者大都胸怀

法治理想， 将法律认知为社会善治的理性

工具， 擅长于理论构建与逻辑推演， 引经

据典， 比较东西， 为勾画应然的法治社会

疾呼指路， 但公平正义往往只表现为冰冷

抽象的法治价值符号。 检察官作为司法实

践者， 则是在通过承办具体案件， 践行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 我在办理民

行法律监督案件与参与公益诉讼工作中，

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学者与检察官对公平正

义问题思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越来越深

刻地体会到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坚守法律

理性与信仰， 更需要寻求破解现实困境之

道， 既要善用法律智慧， 也要善用政治智

慧， 不断推动法治建设前进； 法律人研究

适用法律的目的不仅要维护法律规则内在

逻辑的统一与自洽， 更要透过规则妥善调

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本象， 维护实质的公平

正义。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温度才应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

法治理念与职业追求。

要低头办案， 也要仰望星空。 以往我

从事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世界贸易

组织法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经常关

注于国际或国家层面的“战略性” 问题，

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高大上” 的

视野也造成了我对微观法律问题聚焦不足。

检察官的基本工作模式则是埋头办案， 每

日都要花大量精力从证据与规则的细微处

发现疑点， 聚精会神分析论证， 最终形成

扎实的法律意见。 然而， 作为司法实践一

线的检察官， 我也深刻感受到我国正在经

历前所未有的司法变革， 就检察机关而言，

不仅要继续夯实传统的法律监督职能， 更

要不断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 重塑检察权

的内涵与外延， 亟需以更为前瞻、 宽广的

视角探索研究检察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理

论、 新挑战， 更好地承担起新时代发展赋

予检察机关的新使命。 基于此， 我认为学

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检察官丰富的办案经

验并非互不相通， 而是完全可以互为启发，

相得益彰。 法律职业旋转门的作用不应仅

仅是提供法律职业转换的机会， 更应该在

于能够促进不同职业领域法律视野与经验

的交叉融合， 从而产生“跨界促进创新”

的司法改革倍增效果。

墙内开花墙外也要香。 检察机关因为

特殊的司法职能定位， 相较于法院， 社会

知晓度总体较低， 一直是带有“神秘色彩”

的司法机关。 在来检察机关工作之前， 我

的认识也是如此， 对目前所从事的民事行

政检察工作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检察机关

工作后， 我充分感受到检察机关一直以服

务保障社会发展大局为己任， 通过充分履

行法定职责，“默默”地为维护社会稳定与经

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检察机关司法职

能与工作成效理应被社会更为广泛地认知

与支持。 我现在经常利用外部的学术交流

会议， 向社会介绍检察机关民行办案职能

与改革方向， 尤其是宣传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的工作， 努力为社会与检察机关之

间的交流合作贡献个人些许力量。 我建议，

法律职业旋转门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拓宽，

让其成为体制内外信息流通的旋转门， 通

过旋转门让检察机关更精准地把握社会对

检察司法服务的实际需求， 也让社会更全

面地关注检察事业， 支持检察改革工作，

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我， 学校有令人羡

慕的寒暑假， 不用坐班， 待遇也不错， 你

为什么要成为检察官。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也经常反思， 我通过法律职业旋转门作

出的再次“择业” 是否正确？ 经过近一年

的检察官工作， 我心中已经形成了越来越

清晰的判断： 虽然我放弃了所谓“实惠”的

时间自由，但法律职业理念“站位”获得了更

大提升， 能够有幸直接亲历司法改革实践

工作， 并通过个人工作为“依法治国” 作

出微薄贡献， 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职业

价值上都收获了更为宝贵的“自由”。

□李旻 （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共关系部主任）

上海律师业之于中国律师业中的地位，

无异乎两个关键字： 最早、 最重要。 若要

理解上海律师业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我

们需要把记忆的年轮推回到一百多年前。

一、那一年、那一天

1912 年 9 月， 民国政府司法部颁布了

《律师暂行章程》， 这是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律师制度诞生的标志， 律师有了最初的名

分， 由此成为中国律师业百年历史的开端；

《律师暂行章程》 将律师管理权归于政府，

同时颁布了 《律师登记暂行章程》。 1912 年

12 月 8 日， 中国近代历史上人数最多， 影

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

宣告成立。 自诞生之日起， 上海律师公会

即把“匡扶正义、 建立法治” 作为奋斗目

标， 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 年上海解放后， 上海即实行公设

律师辩护制度， 1956 年 3 月成立上海市律

师协会筹备处， 1956 年 12 月全市已设立 6

个法律顾问处。 后由于历史原因， 律师事

业陷于停顿。

1978 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

光照耀下， 上海律师业迎来了生机盎然的

春天； 1979年 4月 10 日， 上海市委组织部

批复同意恢复建立上海市律师协会。 这是

上海律师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措， 也是

上海律师行业自律发展的新起点。 40 年来，

上海律师业的发展沐风栉雨， 薪火相传，

通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奋斗， 谱写

了律师事业恢复、 重建、 改革、 发展的壮

阔历程。

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

月换新天

只有经历过牺牲， 才知道今天改革开

放发展多么来之不易； 只有经历过波折，

才会迸发时不我待的奋发精神。 一声惊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各行各业迎来了复

苏的春雨。

1980 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通过 《律师暂行条

例》， 标志我国律师制度的全面恢复和重

建。 根据条例规定， 当时的律师事务所称

为“法律顾问处”， 且均是由国家核拨编制

和经费的事业单位， 接受国家司法行政机

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

1984 年， 司法部发出通知， 各地的

“法律顾问处” 相继改为“律师事务所”。

1988 年， 司法部发布了 《关于下发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 的通知》，

中国第一批被批准合作制试点的律师事务

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由国办所为主的律

师业态被打破，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化开启。

1996年， 我国第一部 《律师法》 出台，

第 18 条明文规定可以设立合伙制律所， 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至此普遍确立。

2000 年， 国务院下发 《国务院清理整

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

进一步明确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清理

整顿范围的通知》， 要求对于“社会中介行

业， 尤其是法律中介服务行业” 进行“清

理整顿”， 并明确脱钩改制工作。 所有的国

办所脱钩改制为自收自支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也从此由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变为社会

法律工作者。

遥想近四十年前， 1979 年 4 月， 上海

甚至在恢复司法局之前， 首先恢复成立了

律师协会， 这体现上海领导们对律师行业

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而上海律师行业也没

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一代代上海律师，

筚路蓝缕、 砥砺前行， 用自己不懈的努力，

用自己昂扬向上的拼搏精神， 不断书写着

上海律师业发展的新高度。 1979 年， 上海

市只有 2 家法律顾问处、 43 名律师。 40 年

后的今天， 全市有律师事务所 1573 家， 执

业律师个人会员 23200 人， 上海律师业务

收入总数和人均业务收入连年稳居全国第

一。 2017 年， 上海律师办理各类诉讼案件

约 20.4 万件， 其中刑事诉讼案件 3.2 万件，

民生诉讼案件 16.5万件， 行政诉讼案件 0.7

万件， 各类非诉讼案件 8.3万件， 代理法律

援助案件 1.3 万件，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7.3

万件 （人次）。 上海律师为上海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 也是上海律师

行业对内提升律师业务能力和水平， 对外

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服务国家大局， 服务

上海， 服务百姓， 服务民生， 走向国际的

40年。

40 年来， 上海律师行业建立了完善的

自律组织体系， 律师代表大会、 理事会、

会长会议、 秘书处， 组织健全， 职责明确。

1981 年， 上海律师行业开始编辑并向全市

律师免费发放 《上海律师》 月刊， 使之成

为业务研讨、 信息交流、 文化展示、 业绩

宣传的平台； 1985 年， 编辑 《律师业务资

料》 月刊， 为全市律师及时地免费提供国

家及地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1996 年， 建

立国内第一家律师学院———上海律师学院，

专门对申请执业实习人员和执业律师进行

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1999 年， 建立

了国内第一个律师界的综合性门户网

站———“东方律师网”； 2001 年实行律师代

表大会代表常任制， 将以往每三年召开一

次的律师代表大会改为每年召开一次；

2002 年设立监事会， 对理事会的工作实施

监督； 2008 年设立区律师工作委员会， 加

强区级律师基础性自律工作。 如今， 上海

已经成为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立代表

处最多的城市， 上海涌现了一大批在国外

留学归来， 懂外语， 懂国际规则的青年律

师， 还有很多上海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在

海外设立分所， 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和国

家“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法律服务。

40 年， 弹指一挥间！ 上海律师业从呱

呱坠地的婴儿走向了不惑之年， 40 年感触

良多， 40 年风雨彩虹。 我们迎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 谱写了上海律师行业璀璨的篇章。

最后， 自作词 《咏上海律师业四十年》

一首， 以笔驻岁月芳华。

《咏上海律师业四十年》

风雨四十年， 多少坎坷路。

莫道途中多艰苦， 离别又重圆。

浦江两岸， 岁月无痕处。

惊雷起， 律政风云， 又把辉煌铸就。

亲历上海法律职业旋转门
———从高校教师到检察官的感悟

40年砥砺前行 40年铸就辉煌
———时代芳华·上海律师业发展40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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